吴堡县租赁住房补贴年检承诺表
承   诺   书
吴堡县住房保障中心：
我叫            ，系               街道办              社区居民，具有                   ,县城无住房且符合租房补贴条件，现申请住房租赁补贴，并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1、 本人提交家庭成员信息和相关证件、证明材料（户口薄、身份证、低保证、结（离）婚证、残疾证、退役立功证、孤儿、环卫工和公交司机收入、房产证）复印件保证真实无误。
2、 本人愿意接受并主动配合吴堡县住房保障中心和社区居委会组织的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张榜公布等规范化管理。自愿主动配合一切审查，如实申报家庭财产、住房、车辆等情况，并保证真实可信。
3、 本人家庭在享受住房补贴期间服从住房保障中心人员的管理，自觉遵守动态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本人及家庭成员自愿作出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或群众举报属实，或有与现行住房保障政策相抵触的情况，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如有隐瞒、伪造、虚报、欺骗等行为，自愿接受随时停发住房补贴金待遇的处理，并主动退回所享受住房补贴金，同时缴纳所领取住房补贴金3倍以上的罚款，申请人员及家庭人员五年内不能再申请租赁补贴、公租房。

                                   承诺人（续租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房东真实性声明
本人保证，         租赁我的房屋，该合同及附件真实、准确，如有虚假，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后期需开具房屋租赁税务证明自愿开具。
                   房东签字（按手印）：              
                   身份证号码：                   
                       手  机  号：                                    
住房地址：                    
                             年     月     日

1

